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學校執行處

「Rogaine」資助計劃
申請詳情

由香港青年獎勵計劃主辦的「Rogaine6」比賽將於2012年1月15日假新界西部舉行。本執行處為支持是次比賽，特別推出資助計劃，藉此鼓勵貴校學生組隊參與。申請資助(學校)的詳情如下：

1. 名額為25個本執行處支部 (會員學校)；

2. 每間學校限額一隊參賽隊伍可獲資助參加費；

3. 每隊資助金額最多為HK$300或實際所繳的參加費 (以金額較低者為準)；

4. 資助隊伍的所有成員均須就讀同一間學校及其隊伍的成員須半數或以上為本執行處的AYP參加者；

5. 資助只適用於隊伍中本執行處的AYP參加者；

6. 受資助之隊伍成員必須完成有關比賽。

除了上述以個別執行處支部為本的資助計劃外，本執行處亦提供資助予聯校參加者。申請資助(學生)的詳情如下：

1. 名額為10隊；

2. 每隊資助金額最多為HK$300或實際所繳的參加費 (以金額較低者為準)；

3. 資助隊伍的所有成員均須為本執行處的AYP參加者 (可由不同學校組隊而成)；

4. 受資助之隊伍成員必須完成有關比賽。

本執行處將資助賽事參加費，籌款額需由參加者自行籌募。是次資助的申請將以先到先得的形式分配，額滿即止。比賽現正接受報名，詳情可瀏覽大會網頁：http://rogaine.ayp.org.hk。

申請資助的隊伍需將填妥之(1)資助計劃申請表格，連同是次比賽之(2)報名表格副本、(3)參加費收據副本及(4)隊伍AYP成員的紀錄簿第一頁之副本 (只適用於AYP參加者)，一併寄交本辦事處。資助計劃的批核結果將於2012年1月上旬或之前通知有關申請人，而資助款項亦會於批核結果發出後的兩個月內以郵寄支票方式發放予完成賽事之申請人。所有申請資助的隊伍必須於2011年12月12日(一)或之前遞交所有文件，逾期遞交之申請將不獲辦理。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學校執行處

「Rogaine」資助計劃

申請表格

第一部分：隊長 (申請人) 資料

	姓名
	：
	
	(中文)
	
	(英文)

	性別
	：
	
	聯絡電話
	：
	

	郵寄地址*
	：
	

	支票抬頭*
	：
	
	(英文正楷)
	(須年滿18歲或以上)


* 資助款項將以郵寄支票發放給申請人
第二部分：隊員資料

	
	隊員2
	隊員3
	隊員4

	姓名：
	
	
	

	學校：
	
	
	


第三部分：執行處支部資料 (只適用於以學校單位申請資助)
	支部名稱
	：
	

	支部組長姓名
	：
	

	支部組長簽署
	：
	


第四部分：聲明

本人明白並同意申請「Rogaine」資助計劃之各項條款，而本人所提供之資料實屬正確。如有任何違反之聲明，本人明白學校執行處有權撤回資助。
	申請人簽署
	：
	

	日期
	：
	


(只供辦事處填寫)
	已收到：
	( 比賽報名表格副本
	( 參加費收據副本
	( 紀錄簿第一頁之副本


	以上申請已獲批准 / 不獲批准。
	( 完成比賽

	申請日期：
	
	批核日期：
	

	資助金額：
	HK$
	
	支票號碼：
	

	負責職員：
	
	職員簽署：
	


學校蓋印











